财务处关于进一步规范经费支出管理的说明
各单位：
为了更好地向教职工提供更加便捷的财务服务，减少经办人员补交材料的工作，根据学校内部控制的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重申、提示如下：
一、公务卡报销有关要求
1. 凡属于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内的各项支出均应使用公务卡进行结算，《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可在财务处网站下载。
2. 使用财政性资金发生的应使用未使用公务卡的支出，200元以上的应填写《教职工未使用公务卡结算或银行转账结算支付审批单》，经部门负责人签批后方可报销。
3. 网上报销时，须严格按照公务卡账单或刷卡小票逐笔准确填写，不得将刷卡金额随意合并或不按交易日期、交易金额随意填写。
4. 网上报销涉及公务卡还款的，仍须将公务卡账单或刷卡小票随报销发票等资料一同投递至财务处，以便财务人员审核。
5. 使用横向科研经费等其他非财政性资金支付《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中的费用，原则上也应使用公务卡进行结算。
二、差旅费报销有关要求
1. 使用财政性资金出差的，报销时应提供《出差审批单》，一般人员出差由部门领导签批，部门领导出差由主管校领导审批。为避免重复审批，部门领导也可打印其在OA系统提交的《处级干部请假表》替代《出差审批单》进行报销。
2. 出差应当先审批后出差，签批日期不得晚于出差日期。
3. 按市财政局规定，差旅费属于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因此，使用财政性资金出差发生的火车票、机票以及住宿费均应使用公务卡；经部门（项目）负责人批准，学生单独出差的，学生购买机票应使用支票或通过财务处汇款方式支付，其火车票款、住宿费可使用学生银行卡或现金进行支付。
4. 出差不能提供完整差旅费票据的，如单程车票、无住宿费发票等情况，应填写《工作人员特殊情况差旅费报销审批单》，并由部门负责人审批，由外单位提供住宿的还应提供相应证明。
5. 教职工出差持续时间长于两周的，报销时需提供所属部门出具的不在校证明，并经部门负责人签字审批；学生出差持续时间长于两周的，需出具相关说明，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
6. 出差参加会议/培训的，报销时应提供会议/培训通知；出差进行项目调研或交流的，其调研报告或交流相关材料按照经费性质分别由所属部门或项目负责人自行保管并负责解释。
三、版面费、会议注册费及参会费有关要求
1. 借款支付版面费、会议注册费时，需向财务处准确提供收款单位的银行账户信息；录用通知待报销时提供。
 2. 取得发票报销时，必须提供录用通知；录用通知与发票开具单位不一致的，应由收款单位或录用单位提供有关证明。
    3. 一般情况下，录用通知/会议通知上应注明版面费/会议费的收费标准。
    四、购买图书及其他实物资产有关要求
    1. 购买图书、办公用品、材料等金额达500元（含）以上的，应提供销售单位出具的明细。
    2. 购买图书、办公用品、材料等实物资产的，应由经手人和验收人分别在发票背面签字，并注明验收人；达到固定资产入账要求的应先到资产处办理固定资产入账手续。
3. 购买图书、办公用品、材料等实物资产，金额达到500元以上的，验收后应同时提供领用明细。
五、购买材料、设备等有关要求（转资产处通知）
1. 属于政府采购目录的须按政府采购要求办理。
2. 自2018年起，凡购买材料及危化品的，不论金额多少，均应进行网络公示，报销时需提供该公示系统打印的《北方工业大学货物与服务采购报销公示凭据》；从材料供应商名录中进行的采购也需要公示。
3.购买1万元以上，单价5万元以下或批量10万元以下的非政府采购类货物或服务，报销时也须提供《北方工业大学货物与服务采购报销公示凭据》。
4. 有关材料、设备、固定资产等要求，详见资产处网站通知，并由资产处负责解释。
    六、专利费有关要求
    报销专利费时，应提供专利名称及相关说明或协议。
    七、学生实习实践费、学生活动费有关要求
    1. 学生实习费报销时应提供《学生专业实习实践经费报销明细表》，使用实习费购买材料的还应填写《学生专业实习实践耗材采购及验收明细表》。
    2. 学生活动购买活动用品的，报销时应填写《学生活动物品采购及验收明细表》。
    3. 学生活动发放奖品的，报销时应填写《学生评奖评优活动奖品领取表》。
    八、发票查验有关要求
    自2018年1月起，单张金额在10000元以上的发票，须在财务处网上报销平台进行查验后方可报销，未能在财务系统进行查验的，也可自行在税务局发票查验平台进行查验，报销时须提供纸质查验单。
    九、领取支票、借款有关要求
    1. 尚未取得发票，需预先领取支票或办理汇款的，都应在网上进行【请款/领取支票业务】申请，签批后，领取支票的直接携《网上借款单》到财务处出纳1窗口领取支票；办理汇款的将《网上借款单》投递至票据专用箱，财务处据以优先办理暂借款业务。
    2. 横向、纵向科研经费以及专项经费等项目负责人主持的项目，10000元（含）以下的借款，由项目负责人签批，10000元以上的借款由部门负责人签批；部门经费借款均由部门负责人签批。
十、其他有关要求
1. 网上报销单填写完毕打印后，经手人、签批人均应签字，且经手人与签批人不能为同一人。
2. 科研启动费由部门负责人签批。
3. 网上报销同时领取支票的，经办人应先到出纳1窗口领取支票后再进行投递。
 4. 科研项目到款或其他到款的，应要求汇款方填写汇款附言，注明“学院+老师姓名+用途”，如“电控张明科研款”，以便财务人员核对入账。
5. 发票报销时间要求：2017年发票可报销至2018年3月底。2018年的发票原则上应在2018年结账前报销完毕。
6. 其他未尽事宜仍按照学校及财务处相关文件或通知要求办理。


                                             财务处
                                       2018年1月17日


